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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保險的概念�

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危險團體
�
，基於一定

的風險防止目標，具有資金的聚合性，並且依據該團體成員所提供的共同

資金聚集成為一股保障防止力量，用以支付該資金聚合組織特定成員，當

遇見風險升高或危險發生時，適時的提供一定經濟上的損害以填補協助，

這種事實行為稱之為保險制度。

保險制度的最大作用，是作為危機管理的處理工具，亦即當不確定

或不安危險發生後，保險成為最主要的危險衡平補償工具，因此保險的主

要作用是兼具承擔危險，又具有預防抑制損失發生的功能，因此凡是具有

風險危機的個人或團體，基於可預見或不可預見風險的產生，或是即將發

生的不確定不安全感，可以經由保險制度的保障分擔功能，來承擔不確定

風險的部分或全部損失。進而在某種可預見或可事先評估的危險升高時，

該當事人可以透過保險契約條款中已明訂的自負額約定補償
�
直接或間接

的抑制事故發生的衝擊損失，換言之，保險具有一定的經濟保障作用。因

此保險為分散風險於各種金融工具之中，最具普遍性抑制突發損失，或是

分擔特定風險管理的特性，因此保險制度為近代支撐危險管理最主要的工

具。保險制度的根源，是早期外國
�
發明聚集共同資金，用來防止其內部

組織成員的未來遭受生活特定或不可抗力的災難時，使用此一共同資金內

提撥並定義為保險金，可以適足的供應被保險人填補其財物損失，使被保

� 社會保險：照顧。
	 商業保險：對價平衡。
� 共同團體的定義：(1)一群面臨相同危險的人或團體。(2)危險共同團體，若是解釋保險契約條
款時，不得將之視為要保人與保險人彼此利益之爭執，而應就整個危險共同團體內，應得之

權利與應盡之義務。（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第24頁參照）
� 損害填補之手段不以賠償財物為限。
� 此指英國海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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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持有該損失填補
�
且對經濟上有所幫助並降低立即而明顯損害的衝擊

度。

反觀我國保險制度設計的目的是在，填補被保險人目前已發生的損

害，是一種補償性的金融商品。保險的作用，不論人身保險
�
或財產保險

都具相同的設計。保險的特性也是所要規範的重心，即保險金給付並不是

全然無條件作為賠償的用途，也不是所有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事故所致

的損害，保險人皆須全然理賠，僅限於須因雙方所約定的保險事故下所作

的理賠，而理賠的範圍，損害填補的手段也不完全以賠償財物為限。

保險的特徵為有償契約，保險本身即具有心理上安撫經濟支出的不確

定感之輔助功能，因為保險是一種有償契約，要保人所需支付的對價為價

金，而其所對應的為合法相對的經濟性補償。保險的另一特性在於擔保危

險發生原因內容的合法補償性，若是因為犯罪行為所生的危險當然不具保

險利益，而且不受保險要件的保護，也不具備保險的利益。因此在保險法

的規範內容上，補償的需求乃是指填補既已產生的損失，換句話說，是為

保險具體損害的損害賠償。

貳、保險法的基本原則

保險的基本原則首推損害填補原則，因為保險的目的及作用，即在於

填補損害，任何被保險人不能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獲超過其損失的利益，

並且容易引發道德危險
�
，因此即使某項財產的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價

� 保險金給付並非無條件賠償，或是所有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均可填補，保
險人都須理賠。

� 現行法通說以及第16條之見解，將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包括了要保人對於他人之利害關係，
有違人身無價及人性尊嚴等最上位概念。

� 在人身保險中要避免道德危險，應從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著手，而非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間之關係。就死亡保險而言，死亡保險之保險利益為被保險人對其生命之完整性，

因此死亡保險所填補之損害，即為被保險人因死亡事故造成其生命喪失所受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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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其發生全損時，仍不能獲得超過其損失範圍的補償。現階段通說認

為保險標的即為保險標的物，也就是保險事故發生的對象，於人身保險中

即為被保險人。而另一少數說認為，保險標的為保險契約保障的標的，亦

即保險利益。

問題　 北民人壽保險公司推出新保單來促銷業務，強調投保人可於其所

醫療費扣除健保給付後的差額，享有全部的理賠給付，試問：該

保單的保險標的是否有不當得利禁止原則？若投保人有所質疑，

而發生理賠糾紛時，應如何處理？

答案：保險利益的相互交錯關係並未發生在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因為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醫療費用支出的利害關係，是屬於消極被動式

的保險利益，雖然不應該有不當得利的產生，但是仍會有不當得利

禁止原則的情境產生，因此本題的保險仍有不當得利禁止原則的適

用。

通說認為，人身保險也是有適用於損失填補原則的可能性，縱使人身

保險為定限金額的給付，其情境和限額型醫療費用給付部分，乃為填補被

保險人因支出所受損害，此種損害是可以金錢計算的具體性損害，因此本

質上仍屬損害保險，並可以適用損失填補原則，又稱為中間性保險。

一、保險的意義

我國保險法中保險的定義
�
：所謂保險乃受同類危險

�
的人為滿足其成

員損害補償的需要，而組成的雙務性且具有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的共同團

� 保險的六大特徵：共同團體、危險、共同性、補償之需要性、有償性、獨立之法律上請求
權。

� 危險的五大特色：可能，主觀不確定，合法行為所促成，非故意，風險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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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0
，經由此一互助性團體以投入金額相互為共同保險以及分擔成員，因

為客觀上風險升高所帶來的危險，因此通說保險的一般性概念定義為消化

風險所帶來的損失，以及分散附隨帶來危險的一種保障制度，保險具有道

德承認的特性，也具有經濟上支持保障功能的一種互保制度。保險的特色

是：(1)尊重被保險人的自主決定權；(2)確立保險法以保障被保險人為核

心；(3)保險金額的約定可提供被保險人判斷道德危險的參考；(4)避免道德

危險的發生。

通說認為保險的意義
��
在於：保險是種互為協力的保障契約，當事人

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具有委任的特性且必須與保險執照經理人

訂定，對於未來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所致的損害，負擔賠償價金或提

供財物行為所訂定的契約。另一說認為保險乃是一種制度
��
，就保險制度

的歷史發展及其功能，保險可定義為，一群或個人感受同樣不斷上升或不

確定威脅危險的情事變更，或具有風險的環境逐漸升高所產生的壓迫感，

而此種壓迫感不間斷在一定時間內存在，因此所加入的人互為以價金填補

來降低損害的組織體，或是該組織體為了滿足其成員損害填補的需要，而

組成的雙務契約且具有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的共同團體。危險升高，在保

險法上危險的要件是，可能存在並未發生而且必須不確定風險升高的狀態

下。而危險具有同一性，即於此共同團體中的每一成員，都有可能因某同

類危險的發生而遭受損失。如：死亡、傷害、火災、竊盜等，共同團體應

�0	註8參照。
��	在保險人部分：保險發生因有負擔賠償財物，要保人須給付價金的對價，但其所關心的，是

保險事故的發生時承擔危險的責任，以及受填補的損失額度。
��	保險制度是一種有償契約，是危險承擔的一種，其含蓋範圍為整個期間，亦即保險人負有全

時期承擔危險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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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資金，以便用於危險不幸發生時，補償其成員因此所受的損失等
��
。

既然危險具有主觀不確定，而且不是故意行為的合法行動下所促成，因此

危險升高不能僅單純定義在發生的狀態，而以單純歸咎保險契約無法確定

性，而是應就民法日常生活中的不確定風險狀態來規劃。

倘若從單一保險契約角度來看待保險的內涵，往往會造成保險和保

險契約不可分的現象，而忽略了保險制度共同團體分散逐漸升高的危險，

消化不可確定損失的特質，因此保險乃是共同團體所做一種分散危險的行

為。保險具有共同團體聚合特性，即共同團體的成員和共同團體本身發生

權利義務發生紛爭時，彼此應立於整個保險共同團體的利益觀點，不可單

單援依民法上雙務契約的概念將對方置於敵對或不友善的地位，而判斷雙

方的權利義務歸屬時，必須不時以共同團體內其他成員所擁有的利益為出

發點，對於某一特定成員權利義務的判定，必須一體適用於全體成員。因

此解釋保險條款時，不可以將其視為單純某一要保人和保險經營者彼此對

於權利或利益間的爭執，而應該就該要保人和其所參加的全體共同團體

內，每一組成份子權利和義務的對價相互考慮。

保險是一種互助性共同團體，保險以一共同團體的存在為先決存在成

立的要件
��
，此一團體是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可能的因素所組合並

反射至將受損失而相同感受的人所組成
��
。此種共同團體的組成主要以股

份有限公司或合作社所招攬的大部分要保人、被保險人、社員或是組織成

員，而例外
��
則依其他法律規定准予經營保險業者單獨自行招攬。

��	補償的需要性：在保險中所謂補償的需要性是指被保險人因危險的發生所帶來的損害，依不

同種類損失皆有平衡補償的需要，所謂的損害，是被保險人的保險利益的反面解釋。倘若被

保險人並無保險利益，只是瀕臨危險事故的發生時，即受領此團體給付的ㄧ定金額，則無補

償的需要性，亦即不是保險而是一種賭博。
��	保險法第136條。
��	保險即為由一群感受到同種類威脅的人所組成的危險共同團體，而於危險事故發生時，將其

損失分散於其他成員，因而需要一筆共同危險防護資金。此危險防護的共同基金聚集必須由

各危險防護的成員分擔，此分擔額和一般保險就稱為保險。
��	如：中央信託局、台灣郵政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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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的有償性特性

保險的有償性特性，在判定某一法律行為是否為保險時，不必太拘泥

於其分擔額的名稱。例如：某社團的會員定時繳納固定的會費，於約定保

險事故發生時，可請求賠償，其組織雖然不是保險業，所繳的會費雖然不

稱之為保險費，但若其性質符合保險的其他特徵時，也應受保險法令的拘

束。此分擔額的給付，即為保險的有償性，而危險的種類、性質及範圍也

必須明訂於保險契約當中，不可太窄也不宜太過寬放，因為保險的種類、

性質及範圍的明訂將有助於保險概率（或稱費率）的精確計算，若為精算

合理適度安全，既可達到真正分散危險，又可消化損失功能的雙重作用。

因此，此種精算將有助於保險人在保險契約完成後，可以獲得一定資金來

源，並成為集資共同保險的保障。

三、保險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

保險的另外一個特徵是，受益人具有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被保險人

於保險事故發生並遭受損失時，對於保險人應具有法律上給付保險賠償請

求的依據，所謂法律上的請求權，是指可以使用合法的方式強制促請保險

人於一定期限內履行契約所規定的保障內容。既然保險事故是任何互助團

體及其成員於特定事故發生後，保險公司提供經濟上某一程度的援助
��
，

但是該成員在實際狀況下，對於該一般性的互助成員並無任何法律上的請

求權，此種互助合作組織並不能稱之為保險業，此種行為亦不受保險法令

的拘束，也不可對外稱之為保險代理人或有任何對外以保險名義的行為。

受益人嚴格規定於保險契約中有對應性相對契約法律上的給付請求權，

此項請求權限必須是獨立而且自由存在，並且於條件成就後隨時請求實現

的，也有可能並為其他債權法律行為的附隨義務而已。如：陶瓷品出賣

��	所謂保險乃受同類危險之人為滿足其成員損害補償之需要，而組成之雙務性且具有獨立之法

律上請求權之共同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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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買賣標的物，陶瓷的損裂應負賠償的責任，買受人對於有防礙損

害賠償請求權的發生時，是具有請求權限，但此請求權限是基於商品的瑕

疵擔保責任，和保險的危險承擔是共通之處，也就是保險法當中所設定的

特殊規定，不完全等同於民法所規定的不完全給付，因此於保險契約中不

可以將出賣人權利以及義務完全視為保險人。因此在民法中，買受人支付

價金的目的在於取得買賣標的物，至於瑕疵擔保請求權僅為附隨的義務，

而非獨立的請求權，因此不為保險法所規範定義
��
。

四、保險的追溯性

何謂追溯保險，例如火災保險，是指其危險的發生具有必然性，但無

法確定何時發生者，又例如壽險保險的死亡保險也有相類似的狀態，而此

種不確定乃指主觀的不確定，若客觀上的損失災害已發生，但是當事人於

締約之際，主觀善意的不確定災害已發生，則保險契約的當事人所擁有的

保險契約既為成就即可追溯。

問題　 試論追溯保險？

答案：因免除詐欺本於誠信和善意原則。

參、保險的種類

我國保險法保險的七大特徵如下：(1)共同資金聚合的結合團體，此

��	保險的定義：所謂保險乃受同類危險的一群人為滿足其成員損害補償的需要，而組成的雙務

性且具有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的共同團體。保險的六大特徵：共同團體，危險，共同性，補

償的需要性，有償性，獨立的法律上請求權。保險的概念：消化損失，分散危險的制度，保

險本來為一具有道德上值可以承認且對任一有誠意的人，有經濟上功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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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金的聚合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2)保險的特色是具有共同性，或一定

類似性風險或危險升高的特性，此項特性有時類似，有時部分相似；(3)相

對補償必要特性，此項特性狀態，適用一定程度的損失填補原則，因為保

險契約所受的填補，不可以大於被保險人因事故發生所受的損害為原則。

此為保險法上所謂不當得利的禁止規範，最主要的限制在於避免發生道德

上不當危險的產生；(4)契約相對有償性原則，保險的標的在於客觀上具有

可評價的標準，既然可以評價當然可以依費率的計算，再以評估不可計算

損害的質度，以及損害計算的量度和範圍；(5)保險具有獨立的法律上請求

權，因為在保險契約所約定的抽象損害的賠償請求權行使，大部分都是訂

在定額保險的契約中，而且設定為定額給付保險給付的方式，因此受益人

可以單獨請求提起而不受任何干擾；(6)保險的危險性，雖然可以在事先

於一定範圍內能夠預估，但並不是足在保險期間所有的危險或風險不能變

動，換句話說，危險或風險的升高，保費所承擔的對價會相對降低，但是

風險降低時，保費即為一種定額的保險，被保險人以及受益人並無不當得

利的情形；(7)保險在人壽以及財產保險可為意定，但是在責任保險以及年

金保險的部分為法定強制性，如：汽機車的責任險，國民年金險為法有明

文的強制投保，因此保險具有法定和意定兼具的特質。

一、保險在法律上的分類

保險在法律上的分類：

保險分為
�0
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上述兩種為保險法最基本的分類方

��	保險若無適度之規範，即射倖性的降低，則和賭博、博彩券之集資無異，保險不能以資金聚

合，作為以小博大、以多換少之巨大期待利益之獲得，資合須為填補作用，始具正當性。
�0	保險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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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而此兩種分類是以保險所連接的標的或標的物為區分，若是以人的

生命身體健康為主
��
，則是以人身保險為標的物，倘若以財產保險來區分

則是以財產為標的物。如果以加入保險的經濟主體來區分不同的特性，大

致上可區分為企業保險和個人保險二種類型。

商業性的保險專指由營利經濟體的加入保險，因此企業保險專指經由

主要消費經濟事業體以投保單位為主所加入的保險模式。因此對經營團體

而言，團體性的保險，在經營上為企業分散不確定意外風險以及降低出事

的巨大善後成本。因此保險對於企業而言，是頗為重要的一環，因為關於

保險費負擔的轉嫁，必須比較不同公司投保費率標準，換句話說，保險費

價金付出及事後取得，勢必影響企業生產費用，或企業所僱用之員工於事

故發生後，個人生活費保障負擔的計算問題，都具相當影響力。

另外一種費用是保險費，保險費的支付，是指保險費的支付是僅依危

險高低的概率來計算，若保險期間已過而未發生保險事故，則成為保險人

可提列於資產負債表上的收入。另一種是不基於危險承擔的目的費用性保

險，如海上保險、火災保險。

此外，尚有一種含有部分儲蓄性質的儲蓄保險，這種保費的支付除了

依保險的概率計算外，另一部分的保費並不基於危險承擔的目的而交付，

此部分的保費，因部分具有儲蓄的性質，進而稱為儲蓄保險。例如，人壽

保險與年金保險兩者區分的實益在於(1)儲蓄性保險因為具有儲蓄保值的特

性，因此除了第一期的保險費外，保險人不可以強迫當事人繼續繳交第二

期之後的保險費，為了避免強迫要保人儲存不當之價金，故而有此限制；

(2)要保人可以使用保單為質押，向保險人借款，因為正當質押權的行使，

��	保險契約的保護內容為區分：(1)結果損失填補保險；(2)損害保險：填補具體之損害；(3)財產

保險全部都是損害保險；(4)定額給付保險即為定額保險：填補抽象之損害。損失填補保險與

定額給付保險之區別標準在於保險利益之存在基礎是否為經濟上之利益，亦即是否得以金錢

估計之利益。
��	依保險事故發生對象即為保險標的來區分，財產保險必為損害保險，人身保險亦有可能為損

害保險，人身保險的保險標的是人之生命、身體、財產保險的保險標的是保險利益。




